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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2015年10月10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6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募集资金净额为 571,747.80 万元，其

中超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485,270.73 万元。截止 2015年 09月 30日，公司募集资

金余额为人民币 367,285.95 万元,全部以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方式存放在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的专项账户（账号为 755905017610501）、

光大银行专户（账号为 78200188000122548）、上海银行专户（账号为

0039290303001889558）与中国银行专户（账号为 769265869723）。 

为了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建立更加广泛的银企合作关系，同时提

高闲置超额募集资金的收益水平，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在宁波银行

深圳后海支行申请增开一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新增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

下： 

开户行：宁波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帐号：73090122000032545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企业板块上市特别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与相关方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转款到新募集



资金账户，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